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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１

证券简称：广汽长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西路

１９

号明城国际大酒店以现场

方式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４１

，

５１９

，

８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５．５７

（三）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

表决方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房有先生主持会议。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４

人，董事

李建新先生、曾庆洪先生、辰巳大助先生、水本明彦先生、独立董事龚光明先生、张建伟先

生、朱大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廖强先生、

许常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等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

３４１，５１９，８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

３４１，５１９，８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分配

方案

》

３４１，５１９，８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３４１，５１９，８７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陈英学律师、刘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该所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６

证券简称：中海海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经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海口市龙昆北路

２

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２５

层公司会议室举行。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８．８７

３

、本次会议由吴昌正董事主持，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２

人，王大雄董事长、张荣标董事、温建国董事、唐炜董事、孙

培廷独立董事、潘祖顺独立董事、刘娥平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

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２

人，杨吉贵监事会主席、单忠立监事、黄明辉监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

出席本次会议；胡小波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张治平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王强副总经

理、李国荣总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招商证券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底前在证券市场适时出售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招商证券股票，出

售的招商证券股票数量不超过

７３０

万股，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具体出售事宜。

截止目前，公司共持有招商证券股票

８９

，

７９９

，

５９３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列入公司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解除限售。公司对招商证券股票的初始投资总成本为

８１

，

９２６

，

４００

元，每股初始投资成本为

０．９１

元。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公证或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贾雯 何林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海南天皓律师

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９

月

１５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９

名。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对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的《关于对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北京京投

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京投置地”）拟向项目公司

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

万元，京投置地持有项目

公司股权比例将由

４０％

增至

８５％

。

一、投资概述

１

、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与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下称“星泰公司”） 以人民币

４０

，

１００

万元联合参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西站

３

号地居住项

目地块使用权的投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取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中标通知书》。按照双方约定，京

投置地与星泰公司按照

４０％

、

６０％

的持股比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成立了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开工建设。

２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京投置地拟与星泰公司、项目公司签署《增资协议书》，由京投置地对

项目公司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星泰公司不再增资。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

万元，京投置地对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

４０％

增至

８５％

，星泰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６０％

降至

１５％

。 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改变我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九次通讯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

４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增资方：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８９６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

２

、京投置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项目公司：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１７１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２

、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

４０％

股权，星泰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６０％

股权。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项目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４

，

７９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３

，

８７９

万元，净资

产

９１６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

－８４

万元。

（三）股东方：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１

号

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

５

，

５１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

２

、星泰公司与我司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故本次

交易不会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项目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四、交易定价与增资款支付

１

、交易定价

经各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定价参照京投置地与星泰公司的首次出资情况，京投置地向

项目公司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星泰公司不再增资。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

万元，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将由

４０％

增至

８５％

，星泰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６０％

降至

１５％

。

２

、增资款支付

京投置地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资款应于《增资协议书》签署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到位。

五、协议主要内容

１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京投置地认缴，

增资款应于协议签署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到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京投置地出资

３４００

万元，持有项目公司

８５％

股权；星泰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元，持有项

目公司

１５％

股权。

２

、本次增资完成后，如项目公司自身筹资无法满足项目开发的需求，由京投置地向项目公司提供

股东借款，并可按年利率

１２％

计收资金占用费。 经京投置地、星泰公司协商一致，可调整前述资金占用

费的利率。

３

、京投置地、星泰公司按本次增资完成后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利润分配权。 若因满足融资

银行对项目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需对项目公司增资而导致星泰公司所持项目公司

１５％

股权比例

减少的，不影响星泰公司按

１５％

享有利润分配权。

４

、生效条款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１

、本次增资所需资金由京投置地自筹解决；

２

、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管理，增加公司未来获取的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书；

３

、京投置地、星泰公司、项目公司的营业执照及项目公司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８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０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发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以公告的

形式发布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国电南自（江宁）高新科技园

１

号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６７

人， 代表

股份总数为

３３２

，

６２７

，

５７１

股， 占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６３５

，

２４６

，

４３４

股的

５２．３６％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３０

，

１７３

，

０３８

股，占公司

总股本

６３５

，

２４６

，

４３４

股的

５１．９８％

；参加本次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２

，

４５４

，

５３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６３５

，

２４６

，

４３４

股的

０．３９％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日文先生主持，公司

６

位董事、

１

位监事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大会对所提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３３２

，

４７６

，

４７９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

；反对

票

１３８

，

０９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本次股东大会由大成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李世建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合

法有效。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详细内容可查阅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６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敬请查阅。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股票简称：豫园商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９

豫园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０

豫园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讯方式）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讯

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合作开发沈阳北中街商业广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合作开发

沈阳北中街商业广场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股票简称：豫园商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９

豫园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０

豫园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合作开发沈

阳北中街商业广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参与

合作开发沈阳北中街商业广场项目。 该项目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为落实黄浦区十二五规划和公司新五年战略规划的要求，提升豫园商城在国内的整

体竞争能力，公司在新五年战略规划中，将豫园特色的商旅文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发

展。 此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参与合作开发沈阳北中街

商业广场项目，意在为公司发展商旅文产业走出上海打下一块基石。

一、投资概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参与

合作开发沈阳北中街商业广场项目。

沈阳北中街商业广场的项目地块系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推出的

宗地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号地块。 项目地块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北中街，土地面积

３２

，

２６４．８

平方

米，地块性质为商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４０

年、自出让方实际交付建设用地使用权给

受让方使用之日起算，挂牌起始价格

２２

，

８００

元

／

平方米，即总地价款为人民币

７３

，

５６４

万元

（柒亿叁仟伍佰陸拾肆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上

述价格获得由沈阳市土地交易中心签发的《北中街地块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沈土交字

【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合作开发北中街商业广场的项目已报请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项目用地交易各方介绍

（一）项目用地出让方：沈阳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１８７

号金厦广场六楼

（二）合作开发方：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梅红健

主要经营范围： 承接各类大中型公共工程项目及有关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城

市和县城的土地开发及商品房，建筑材料，建筑五金，厨房设备，房地产咨询服务，附设分

支机构（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地址： 上海市旧校场路

１２５

号四楼

三、 合作开发项目情况

（一）合作开发项目基本情况

北中街商业广场位于沈阳市主要城区沈河区的商业中心———中街商圈，拥有绝佳的

地理位置及便利的交通。 往南与沈阳的主要商业步行街“中街”隔街相望；步行

２００

米可达

沈阳故宫；南面隔北中街紧邻总建筑面积达

１３

万平方米的香港恒隆广场；西面隔正阳街为

即将开发建设的崇光百货；东邻我司开发的沈阳

１

世界商厦，北面隔九门路规划中将建设

为城市绿化带九门遗址公园。 同时根据沈阳市地铁规划，地铁一、三、四号线经过中街商

圈，将在中街商圈设置三个站点，届时地铁将带来并聚集巨大的人流量，使得区域商业氛

围更浓，可获得更多商机。

北中街商业广场东至规划道路，南至北中街路，西至正阳街，北至规划道路。 项目地

块呈长方形，目前土地已经平整，用地面积

３２２６４．８

㎡（

４８．４

亩）；地上可建面积

８３８８８．４８

平

方米，地下计容建面为

１２９０５．９２

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地上容积率

≤２．６

，地下容积率

≤

０．４

；建筑密度：

≤６５％

；绿地率：

≥１０％

。

（二）项目地块价格情况

根据沈土挂【

２０１１

】

６１

号挂牌交易公告，挂牌起始价格：

２２

，

８００

元

／

平方米，即总地价款

为人民币

７３

，

５６４

万元，竞买保证金：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海豫园商城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上述价格获得由沈阳市土地交易中心签发的《北中街地块挂牌交易

成交确认书》（沈土交字【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

（三）合作开发项目的规划定位及效益分析

沈阳北中街地块经可行性分析，按照

２２

，

８００

元

／

平方米价格取得土地计算，土地总价

为

７３

，

５６４

万元。 项目总投资约

１５

亿元，项目建设占用资金峰值为

１２

亿元。 规划定位为商

业广场，拟持有经营和部分出售。 预计建设周期

２－３

年。

该商业广场项目的实施，将推动豫园商旅文产业及黄金珠宝、餐饮、旅游商品等业务

的对外拓展，可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

（四）合作开发项目所在地背景资料

沈阳市概况：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是中国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东北地区的经济、文

化、交通和商贸中心，全国的工业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

沈河区概况：面积

１９．６

平方公里，人口

６１

万，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区，沈

阳故宫就坐落在此，还有中国最早的步行街—中街。 沈河区是沈阳市的政治中心、商贸中

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旅游胜地和开放门户，是全国城区中第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综合

实验区。

中街商圈概况：是沈阳市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 目前，沈阳市政府正着力将其打造成

“东北第一街”，政府将其定位为“

４Ａ

级商贸文化旅游区”，规划建设正阳街和朝阳街地下

通道，结合故宫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完成标志性建筑装修改造和中心庙广场、名人景观大

道、步道式精品街的建设工程，建设休闲广场，努力将中街商圈建成东北中心影响东北亚

经济圈的国际商贸旅游交易平台。

四、合作开发模式

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拟与外商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组建合资公司合作建设本商业广场项目。

（一）合资情况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５

亿元。 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

民币

５．６９５

亿元，持有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６７％

的权益；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出资人民币

２．８０５

亿元，持有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３％

的权益。 在合资公司

成立前，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合资公司垫付本项目地块

６７％

的出让价款。

剩余

３３％

出让价款自合资公司成立，取得外汇登记证并开立银行账户后的五个工作日内

支付。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合作方名称：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地址：

１２０１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

４３－５９ Ｑｕｅｅｎ＇ｓ Ｒｏａｄ Ｅａｓｔ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皇后

大道东

４３－５９

号东美中心

１２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法人代表：

Ｍｒ． Ｃｈｉ Ｓｈｉｎｇ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 Ｎｇ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合作基础

组建合资公司合作开发本商业项目的前提是外资方需办理国家主管部门、辽宁省主

管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若外资方无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导致外资无法进入，我司则放

弃与外资方的合作，单独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开发本地块，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８．５

亿元。 公司将根据实际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五、合作开发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看好中国零售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前景，积极寻找扩大商业经营规模和旅游产业

的投资机会，积极尝试向国内其他地区拓展公司的经营业务。 本项目的合作开发，将助于

公司实施“商旅文”拓展战略，充分发挥“商旅文”产业的经营优势，扩大可复制商业经营

模式的项目储备，增加未来可预期收益，提高公司市场影响力，推进公司今后在商旅文产

业的更好发展。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民生东街

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张伏生女士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下同）共

１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４８

，

０６９

，

３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７６

，

１００

，

５００

股的

５３．６３％

。 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关于选举徐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

１４８

，

０６９

，

３５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关于选举栾玉俊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

１４８

，

０６９

，

３５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关于选举刘增清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１４８

，

０６９

，

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中速柴油机零部件毛坯供货框架第五

补充协议》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表决时，参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６３

，

６０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特别决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１４８

，

０６９

，

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

。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章程的具体修订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刊登在巨潮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陆彤彤、张华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重机”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

山东潍坊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下称“会议”）；会议通知

于会议召开

２

日前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张伏生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０

名，其中

１０

名董事出席会议；谭旭光先生、陈大铨先生书面委托张伏生女士代为表决；

刘征先生书面委托韩俊生先生代为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审

查，上述相关董事的授权委托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到会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半数以

上，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

有效。 出席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经出席董事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致选举徐宏先生为公司副董

事长。

徐宏先生简历：

徐宏先生，

５２

岁，大学学历，现任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潍坊柴油机厂铸造厂副厂长、铸锻厂厂长，潍柴动力制造部部长、执行

总裁等职。

徐宏先生为潍柴重机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与本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山东

潍坊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会议召开

２

日前以送达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在监事孙承平先生的主持下，经出席监事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致选举刘增清先生为公司监

事会主席。

刘增清先生简历：

刘增清先生，

４５

岁，本科学历，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历任潍柴

９５

厂团委书记、潍柴单缸机

厂办公室主任、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曾挂职山东省国资委

董事会监事会工作处副处长等职。

刘增清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由董事长张锦珠女士召

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

张锦珠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

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

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

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江回避了表

决。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３

票，其中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松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广西滨海城

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江回避了表

决。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３

票，其中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召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会

议具体内容为：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天津市河西区梅江蓝水园

２４

号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

设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应持有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河西区梅江蓝水园

２４

号楼公司办公室

联 系 人：赵宁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８３８８１６６

传 真：

０２２－８８３８８０２１

（六）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李莉、薛智胜、张惠强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议案表决时，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松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广西滨海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１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议案表决时，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松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广西滨海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独立董事：

李莉 薛智胜 张惠强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

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

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 托 人 签 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周广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充分讨

论，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

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团泊”）以其名下团泊西区

５

号地

（房地证津字第

１２３０５１０００７５８

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市政

建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笔借款金额

为人民币叁亿元，借款期限为两年，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

３０

号

法定代表人：曹立明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政、公路、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发；桥梁工程建筑、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服务、自

由房屋租赁、工程项目管理、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涉及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执

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４７０

，

２６０

，

２３６．６５

元，负债为

３９０

，

５０３

，

６４４．１９

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４１８

，

２００．００

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９５％

的子公司。

三、抵押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抵押担保金额：人民币叁亿元。

２．

保证方式：以松江团泊名下团泊西区

５

号地（房地证津字第

１２３０５１０００７５８

号）提供抵押担保。

３．

抵押担保期限：该笔借款期限为两年，保证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签订抵押担保

合同开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４

、其他条款：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松江市政建设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松江市政建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均为日常经营所需，为其提供融资担保符合公司的发

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没有其他对外担保，截止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

金额

２６．２

亿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建设”）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天津市通

过挂牌方式摘得编号为津丽张

２００４－０４９

地块中张贵庄南侧居住区一期

Ａ

地块，该地块由天津滨海发展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控股”）委托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实施经营性土地公开转让，该地块无

抵押、无查封、无权属争议等任何土地纠纷。 根据《挂牌转让地块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市政建设拟与滨

海控股签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滨海控股为持有公司

５９．６７％

股权的控股股东，此项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

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

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欣园新村

１１－１０３

室

注册资本：柒亿陆仟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窦振明

经营范围：市政、公路、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发；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以自

有资金对房地产、高新技术产业、公用事业、环保业、物流业、能源、建材、建筑行业、文教体育卫生行业、

旅游业、餐饮娱乐业、传媒业、园林绿化业投资；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企业策划（以上范围内国家

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涉及上述审批的以审批有效期为准）。

滨海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即构成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津丽张

２００４－０４９

地块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道（现为津滨大道）南侧、京山铁路北侧，用地性质

为商业金融业，土地用途为商服，其可转让的经营性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即商业用地面积为

６２５１．３

平方

米，容积率不大于

２．６

，建筑密度不大于

４０％

，绿地率不小于

３０％

，建筑限高不大于

５１

米（具体以天津滨海

国际机场批复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交易标的：津丽张

２００４－０４９

地块中张贵庄南侧居住区一期

Ａ

地块，其可转让的经营性开发建设用

地面积即商业用地面积为

６２５１．３

平方米，滨海控股在办理待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时委

托天津正盛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的土地总价格为

６７８８．６９４６

万元。

２

、交易价格：该转让地块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６７９０

万元整。 市政建设另需在开工前按规划建筑面

积

３０

元

／

平方米的标准一次性向滨海控股缴纳公共区域环境管理费，该费用根据实际规划建筑面积结

算，即交易总价格不超出

６８３８．７６

万元。

３

、宗地使用年限：该转让商业金融业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截止日期为

２０４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４

、定价依据：该地块由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实施经营性土地公开转让，转让价款参照市场价格以竞

拍方式确定。 滨海控股挂牌出让张贵庄同类地块均按照单价

３０

元

／

平方米收取公共区域环境管理费，市

政建设此次摘得地块按同样标准缴纳公共区域环境管理费。

公共区域环境管理费为市政基础设施完成建设并成功移交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之前，为保证张

贵庄南侧居住区内各地块范围外环境质量，由滨海控股统一实施管理维护所收取的费用，内容包括公

园及城市绿地养护管理、道路及道路绿化养护管理、道路清洁、公共环境维护管理和清洁、公共设施养

护管理和清洁等。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竞拍该地块为市政建设正常的房地产开发行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以竞拍方式确

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无不利影响。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

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

１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本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２５５．８７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就东湖小镇项目电子屏广告发布事宜签订合同，约定宣传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合同

金额

１２

万元。 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滨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易。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

东丽区雪莲路雪莲东里

２

号楼房屋租赁事宜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租赁期限一年，租赁面积

１４００

平方

米，总价

４０．３２

万元。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滨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易。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就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媒体广告事宜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５．８９

万元。 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滨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易。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就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在《城市快报》发布媒体广告事宜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５．０６７

万

元。 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滨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易。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就东湖小镇项目户外路牌广告发布事宜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５．１

万元。 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

滨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易。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与天津市铭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就“铭朗国际广场

１－４

号写字楼”项目代

理建设事宜签订协议。 公司委托天津市铭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铭朗国际广场

１－４

号写字楼的代建

管理。 代建管理费按双方确认的实际发生的剩余投资额的

１．５％

计取，约为

１８７．５

万元。 天津市铭朗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

易。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松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松江”）由于业务发展需要，资金需求不

断加大，拟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向公司关联方广西滨海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滨海”）

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由上海庄恒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参考市场利率经双方约定本次借款利率为

１３％

，借

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广西滨海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项交易构成了公司的

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

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

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广西滨海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勉忠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注册地址：广西钦州市永福西大街

６－８

号

经营范围：市政、公路、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发；土地平整等。

广西滨海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融资方式：广西滨海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的方式为广西松江提供融资支持。

２

、融资额度、融资期限、融资用途：广西滨海为广西松江提供总额为贰仟万元的委托贷款，借款期

限自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借款用途是房地产开发。

３

、融资成本：委托贷款利率为

１３％

。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广西松江由于业务发展需要，资金需求不断加大，接受广西滨海委托贷款用于房地产开发，对公司

无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

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

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

１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松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广西滨海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三）本议案不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